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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调整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7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调整 2020年员工持股计

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现将相关内容

公告如下： 

一、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前次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因出售子公司

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鹏通信”）和福建骏鹏智能制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骏鹏智能”）产生的投资损失 13,000 万元不纳入员工持股计

划业绩考核目标，将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 2021 年业绩考核目标由

20,000万元调整至 7,500万元。 

二、 本次修订调整业绩考核指标的原因 

鉴于资本市场对公司调整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方案的反应以

及近期收到投资者的相关反馈与建议，为了充分尊重市场和投资者的意见及建

议，也为了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经公司审慎讨论后决定修订前次调整方案。 

三、 本次修订调整的内容 

公司将 2021年度从员工持股计划两年考核期中剔除，并顺延至 2022年（即

考核期为 2020 年和 2022 年），顺延后的 2022 年业绩考核指标中剔除骏鹏通信

和骏鹏智能原承诺 2021 年完成的净利润 4,300 万元，同时调整员工持股计划公

司层面 2022 年业绩考核指标，并将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由 36 个月延长

至 48个月。调整前后具体内容如下： 



 

调整 

内容 
调整前（前次董事会调整指标） 调整后（本次董事会调整指标） 

公司层面的业

绩考核指标 

考核

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考核

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2021 2021年净利润不低于 7,500万元。 2022 2022年净利润不低于 20,000万元。 

员工持股计划

的存续期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36个月，自

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48个月，自公

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

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指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业绩考核目标调整明细如下： 

项目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万元） 

调整前 2021年业绩考核指标（注） 20,000 

调减：骏鹏通信和骏鹏智能原承诺 2021年完成的净利润 4,300 

调增：公司 2022年预计超额完成的净利润 4,300 

调整后 2022年业绩考核指标 20,000 

注：该处调整前 2021年业绩考核指标为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中“五、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锁定期及考核标准之（三）、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之 2021

年业绩考核指标。 

本次调整内容涉及《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五、员工持

股计划的存续期、锁定期及考核标准之（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三）员

工持股计划的考核标准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摘要修订稿）》“三、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锁定期及考核标准之（一）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三）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标准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指标”及《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第四章 员工持股计划的

存续期、锁定期及考核标准之第八条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第十条 员工持股

计划的考核标准（一）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 

四、本次修订调整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修订调整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保持团队的稳定性，确保公司长期稳定

发展，从而更好的保护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修订调整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修订调整 2020 年员工持

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有利

于保持团队的稳定性，确保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从而更好的保护公司和股东的长

远利益。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及关联监事已回避表决，会

议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修订调整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

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保持团队的稳定

性，确保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从而更好的保护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鉴于关联监事李春燕、张家涛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上述监事回避表决后，

有表决权的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成员二分之一以上，因此，监事会决定将本议案

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7日 

 


